
公告「臺南市新市區壘球場使用收費基準」 

108年 03月 22日所民文字第 1080191442號訂定 

108年 04月 08日所民文字第 1080238584號修正 

一、非本區球隊： 

每場次收費項目 
每場次收費基準

(新台幣) 
備註 

清潔維護費 五百元 
1. 限體育性活動。 

2. 不得佈置舞台。 

3. 不得售票營利。 

4. 每場次以 4小時計，不足 4小時或

逾申請時間仍以一場計。 
水電費 五百元 

損害保證金 三千元 

1. 場地使用後自行辦理清潔者，檢查

完畢後無息退還，否則收費三千

元，至改善完成為止。 

2. 如有不當使用致損壞者，該賠償金

另計。 

二、本區社區、學校自組球隊優惠措施： 

每場次收費項目 
每場次收費基準

(新台幣) 
備註 

清潔維護費 三百元 
1. 限體育性活動。 

2. 不得佈置舞台。 

3. 不得售票營利。 

4. 每場次以 4小時計，不足 4小時或

逾申請時間仍以一場計。 
水電費 五百元 

損害保證金 三千元 

1. 場地使用後自行辦理清潔者，檢查

完畢後無息退還，否則收費三千

元，至改善完成為止。 

2. 如有不當使用致損壞者，該賠償金

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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